
 

 

二零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 策略工作小組第 01 /2 1 號文件  
討論文件  

 

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策略工作小組  

「管理即 棄塑膠」  
公眾參與 的擬議框架 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就 「管 理 即棄 塑 膠 」 公眾 參 與過 程 的 擬 議框 架 ，徵 詢 成 員

的意見。  

背景  

2 .  可 持 續 發 展 委 員 會 (委 員 會 )新 一 屆 委 員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二

日 舉 行 首 次 會 議 ， 通 過 題 為 「 管 理 即 棄 塑 膠 公 眾 參 與 」 的 委 員 會

第  0 2 /2 1  號 文 件 (見 附 錄  I )內 載 述 有 關 公 眾 參 與 的 擬 議 主 題 和 範 疇 ，

以及可持續發展策略工作小組 (工作小組 )的職能。  

3 .  委 員 會 亦 在同 一 會議 上 通 過 公眾 參 與 過 程 的 優 化措 施 ，特 別 是 工

作 小 組 的 職 能 將 予 擴 大 ， 融 合 以 往 為 公 眾 參 與 工 作 而 成 立 的 支 援 小 組

的 職 能 ， 並 就 擬 備 公 眾 參 與 文 件 、 為 公 眾 參 與 推 行 公 眾 互 動 階 段 、 制

訂 建 議 等 事 宜 向 委 員 會 提 出 意 見 。 委 員 會 可 因 應 公 眾 參 與 的 議 題 ， 委

任 熟 知 相 關 主 題 的 專 家 擔 任 工 作 小 組 的 增 選 成 員 ， 以 提 供 所 需 意 見 和

支 援 。 就 此 ， 我 們 委 任 了 十 名 非 政 府 界 別 人 士 為 增 選 成 員 ， 連 同 十 五

名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一 起 組 成 工 作 小 組 ， 在 工 作 小 組 主 席 的 帶 領 下 推 行

「管理即棄塑膠」公眾參與； 成員列表載於附錄  I I。  

4 .  二 零 二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二 日 的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建 議 當 局 留 意

《 可 持 續 消 費 行 為 研 究 》 (《 研 究 》 )的 結 果 ， 以 在 推 出 新 的 公 眾 參 與

前 掌 握 消 費 者 在 可 持 續 消 費 方 面 的 態 度 和 行 為 。 《 研 究 》 由 消 費 者 委

員 會 進 行 ， 並 獲 可 持 續 發 展 基 金 資 助 。 我 們 向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了 解 後 得

悉 ， 與 二 零 一 五 年 時 比 較 ， 消 費 者 對 可 持 續 消 費 的 認 知 、 態 度 、 行 為

和 意 願 至 二 零 二 零 年 時 均 略 有 進 步 。 消 費 者 尤 其 更 關 心 產 品 是 否 過 度

包 裝 ， 亦 較 傾 向 避 免 購 買 即 棄 的 產 品 。 雖 然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計 劃 於 六 月

中 才 開 會 公 布 研 究 結 果 ， 但 我 們 準 備 了 與 即 棄 產 品 或 塑 膠 產 品 相 關 的

研究結果概要， 載於附錄  III 以供預先參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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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小組 負責的公眾參與過 程  

5 .  現 按 照 委 員會 商 議 的 結 果 ， 就公 眾 參與 提 出 下 文所 述 目標 及 框 架

的 建 議 。 我 們 希 望 在 公 眾 參 與 的 過 程 中 蒐 集 對 以 下 議 題 的 主 流 意 見 ：

( a )  淘 汰 即 棄 塑 膠 的 需 要 ； (b )  就 各 類 型 的 即 棄 塑 膠 分 階 段 推 行 自 願 或

規管措施；以及 ( c )  上述分階段安排的時間表。  

( A )  目標  

6 .  「管理即棄塑膠」公眾參與的目標包括：  

 ( 1 )  教 育並 告知 市民 過度 使用 和濫用 即棄塑 膠對 環境、 海洋生物

與 健康 造成的 禍害， 以及 透過改 變行為 和以 規管或 自願方式

妥善管理對減少使用即棄塑膠的重要性；  

 ( 2 )  推動公眾 參與討論，以蒐集 他們 對下列主要議題的意見：  

  ( a )  基 於 一系 列 的 考慮因 素 及優 次， 須予處 理 ／管 制或 豁 免

的 即 棄 塑 膠 製 品 的 種 類 ／ 類 別 (不 包 括 塑 膠 飲 料 容 器 及

即 棄 塑 膠 餐 具 ， 兩 者 正 由 ／ 將 由 政 府 另 行 處 理 )。 市 民

應獲告知其他司法管轄區所採取的相關措施以作參考；  

  ( b )  管 理 不 同 種 類 ／ 類 別 的 即 棄 塑 膠 製 品 時 所 採 取 的 方 式

(規 管 或 自 願 )和 所 涉 考 慮 因 素 (包 括 是 否 有 替 代 品 及 對

社會的影響等 )；  

  ( c )  進一步優化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的規管措施；  

  ( d )  推行管理／管制措施的時間表；以及  

  ( e )  消費者選擇「綠色」產品時的考慮因素；  

 ( 3 )  藉此機會進一步推廣環保生 活方式 ；以及  

 ( 4 )  讓 委 員 會 就 如 何 管 理 即 棄 塑 膠 向 政 府 提 出 可 行 和 務 實 的 建

議 。  

 

 



3  

 

( B )  公眾參與 的框架  

 ( 1 )  焦點小組 會議  

  為 與持 份者深 入討論 並廣 納意見 ，以助 擬備 公眾參 與文件，

將 會舉 辦約三 場焦點 小組 會議。 焦點小 組會 議將集 中邀請零

售 及批 發界、 食品店 及預 先包裝 食品界 、派 遞服務 界、物流

及 電 子 商 貿 界 、 旅 遊 服 務 界 、 醫 療 護 理 界 和 其 他 界 別 (例 如

環保團體、非政府機構、教育界及公共機構 )派員出席。  

  ( a )  對象羣組  

  零 售 及 批 發 界 ─合 適 對 象 包 括 百 貨 公 司 及 零 售 界 別 (例
如 香 港 零 售 管 理 協 會 等 主 要 商 會 )； 調 味 料 、 醬 料 和 佐

料製造界別；以及雜貨店。  

  食 品 店 及 預 先 包 裝 食 品 界 ─合 適 對 象 包 括 超 級 市 場 、 便

利店、麵包店、濕貨街市及預先包裝食品界別。  

  派 遞 服 務 、 物 流 、 電 子 商 貿 界 ─合 適 對 象 包 括 網 上 購 物

派遞服務界別、製造及分銷界別、市場營銷界別、物流

界別及電子商貿界別。  

  旅 遊 服 務 界 ─合 適 對 象 包 括 康 樂 、 住 宿 (例 如 香 港 酒 店

業協會 )、會議、娛樂和文化界別及物業管理界別。  

  醫 療 護 理 界 ─合 適 對 象 包 括 衞 生 署 、 醫 院 管 理 局 、 私 家

醫 院 、 長 者 護 理 中 心 、 健 康 護 理 及 衞 生 界 別 (包 括 家 居

清潔、個人衞生及化妝產品 )及中醫界別。  

  其 他 ─合 適 對 象 包 括 環 保 團 體 、 社 團 及 非 政 府 機 構 、 學

術及教育 界別 ，以及公共機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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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 b )  討論議題  

   上 述 對 象 群 組 的 主 要 持 份 者 除 了 討 論 上 文 ( A ) ( 2 )所 列 主

要議題外，也會獲邀根據各自的業務模式或日常運作上

的觀察所得來表達意見，例子如下：  

  在減少即棄塑膠方面，基於業務運作需要或任何重大關

注事項而遇到的挑戰。  

  在業務運作上為減少即棄塑膠而已採取的措施或將推行

的計劃。  

  即 棄 塑膠 製品 在市場 上 的現 有可 持 續替 代 品及 其對 成 本

的影響。  

  從業務運作的觀點考慮，哪一種即棄塑膠可先予處理或

管制？  

  如何優化現行的塑膠購物袋收費計劃？  

 ( 2 )  公眾互動 活動  

  建 議 在 公 眾 互 動 階 段 由 計 劃 總 監 協 助 舉 辦 連 串 公 眾 互 動 活

動 ：  

  ( a )  舉 行 記 者 會 以 展 開 公 眾 參 與 ， 藉 此 吸 引 傳 媒 和 公 眾 的

注意，鼓勵他們就有關議題發表意見；  

  ( b )  舉 辦 地 區 討 論 坊 以 便 公 眾 和 主 要 持 份 者 深 入 交 流 意

見 ；  

  ( c )  舉 行 簡 介 會 以 諮 詢 各 類 持 份 者 ， 包 括 業 內 人 士 ， 例 如

各大商會及相關行業團體、政府諮詢組織和委員會、地

區分區委員會、環保團體及青年等；以及  

  ( d )  探訪中學並結合互動話劇表演、電腦投影片簡報和進行

問答環節，從而引起學生興趣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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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3 )  隨機電話 調查  

  建 議 進 行 隨 機 電 話 調 查 ， 以 了 解 公 眾 對 議 題 有 何 基 本 認

識 ， 以 及 是 否 樂 意 共 同 減 少 使 用 即 棄 塑 膠 。 我 們 會 聘 用 承

辦 商 在 公 眾 參 與 展 開 後 進 行 電 話 調 查 ， 目 標 是 藉 着 流 動 電

話號碼成功訪問至少 1  00 0 人。  

 ( 4 )  意見收集 表  

  設 計 一 份 以 選 擇 題 為 主 而 且 行 文 淺 白 的 問 卷 ， 就 一 般 及 特

定議題，蒐集各方面的意見以作量化分析。  

 ( 5 )  專屬網站  

  推出專屬網站以主要提供：  

  ( a )  公 眾 參 與 的 重 點 資 料 和 可 供 下 載 的 《 公 眾 參 與 文 件 》

等；  

  ( b )  網上意見收集表和其他提交書面意見的平台；  

  ( c )  公眾互動活動時間表；以及  

  ( d )  數據處理功能，能從意見收集表得出量化意見以供計劃

總監分析。  

擬議公眾 教育及認知計劃  

7 .  其 他 宣 傳 活動 包 括製 作 電 視 宣傳 短 片和 電 台 宣 傳聲 帶 。 除 了 傳 統

的推廣途徑，我們會使用社交媒體 (例如「大嘥鬼」的 Fa c eb oo k 專頁 )
以 推 廣 公 眾 參 與 。 我 們 也 會 研 究 進 行 其 他 宣 傳 活 動 ， 例 如 由 關 鍵 意 見

領 袖 訪 問 公 眾 日 常 使 用 即 棄 塑 膠 的 情 況 、 推 行 認 知 運 動 或 主 持 具 挑 戰

性 的 遊 戲 ， 以 推 廣 環 保 生 活 方 式 。 有 關 活 動 的 短 片 會 上 載 至 上 述 專 屬

網 站 和 「 大 嘥 鬼 」 的 Fa c eb oo k 專 頁 及 In s t a g r am 專 頁 ， 讓 更 多 人 看

到 。 我 們 又 會 在 報 刊 及 其 網 上 和 流 動 通 訊 平 台 刊 登 廣 告 ， 並 視 乎 情 況

在不同地點張貼海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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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 

8 .  香 港 生 產 力促 進 局已 獲 委 聘 為計 劃 總監 ， 並 將 展開 籌 備工 作 以 舉

辦 焦 點 小 組 會 議 ， 邀 請 主 要 持 份 者 就 公 眾 參 與 的 整 體 方 向 提 出 初 步 意

見 ， 以 及 建 議 可 進 行 公 眾 討 論 的 範 疇 。 我 們 亦 正 為 公 眾 參 與 委 聘 公 關

公司和其他承辦商。  

9 .  至 於 公 眾 參與 的 時間 表 ， 我 們的 目 標是 在 二 零 二 一 年 九月 正 式 公

布 《 公 眾 參 與 文 件 》 ， 並 展 開 為 期 三 個 月 的 公 眾 互 動 階 段 ， 進 行 地 區

討論坊、簡介會、學校訪問及其他推廣活動。  

 

可持續發 展委員會秘書處  
二零二一 年六月  

 


